
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广东省林下
经济示范基地申报和监测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林业主管部门：

为深入推进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，更好发挥示范作用，促

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发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经济效益，根

据《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和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业厅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推进

林下经济发展意见的函》（粤府办〔2016〕124 号）和有关规定，

现就做好 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申报和监测工作的相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主体

申报主体为从事一定规模林下种植、养殖和相关产品采集加

工的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林场等单位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达到一定经营规模。申报单位的林下经济项目经营面

积达到 2000 亩以上，单个连片面积 300 亩以上，年总产值超过

300 万元。

广 东 省 林 业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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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发展前景较好。林下经济申报项目符合生态优先、

绿色发展要求，生态、经济、社会综合效益优，产业科技支撑能

力强，产品附加值高，产业链完善；产业项目具有较好的商业开

发潜力和市场竞争力，林下经济产品在本地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。

（三）示范带动作用明显。申报单位以“企业（专业合作社、

林场）+生产基地+农户”的运作模式，示范带动农民发展林下经

济，参与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人均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。

（四）经营管理规范。申报单位依法取得工商许可登记注册，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从事林下经济生产经营 3 年以上，运行机制

合理，经营管理规范，财务独立核算，经营状况良好，有固定的

经营管理场所，专业合作社具有合作社章程。

（五）生产经营合法合规。申报项目不得存在毁林开垦种植、

毁林养殖等违法违规破坏森林资源的现象。合理利用二级国家级、

省级和市县级公益林发展林下经济，应符合《国家级公益林管理

办法》《广东省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》等有关规

定，经科学论证申报项目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

公益林生态功能的，可适度开展林下经济生产经营。暂不受理自

然保护区和拟建国家公园内的林地申报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，

在自然公园内开展的林下经济生产经营应当符合相关规划，且对

自然生态系统和主要保护对象不造成不良影响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申报单位填写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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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（附件 1），向所在地县（区、市）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

按照申报通知要求编制申报材料，提交县（区、市）林业主管部

门审核。国有林场分别向其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初审推荐。县（区、市）林业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

行初审筛选，提出审核意见，汇总编写推荐报告（参考样式见附

件 2）。将初审合格的申报材料和推荐报告上报地级以上市林业

主管部门审核。

（三）复核上报。地级以上市林业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

复核把关，将复核合格的申报材料、县级推荐报告和市级推荐意

见函上报广东省林业局。同时，将审核推荐的项目列入本市林下

经济示范基地项目库。

四、认定规定

（一）认定原则。开展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申报认定坚

持依规评审、择优认定的原则。

（二）认定程序。广东省林业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和实地

抽查，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。经综合考评、专家评审、社会公示、

审核认定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广东省林业局认定为“广东省林

下经济示范基地”，发文公布。

（三）认定标识。对认定为“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”的

申报单位，由广东省林业局授予“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”称

号，颁发牌匾。

五、监测管理



— 4 —

（一）政策支持扶持。广东省林业局在项目支持、资金扶持、

政策优惠等方面对“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”给予适度倾斜。

（二）实施动态监测管理机制。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实行经

营管理年度报告制度，申报主体应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县级林业

主管部门提交上年度经营总结材料，地级市林业主管部门将省林

下经济示范基地上年度经营总结和本市上年度林下经济发展情况

报告，于 5 月 30 日前报送广东省林业局。实行三年一复核制度，

广东省林业局对认定期满三年的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进行复核，

对长期管理不善、示范带动作用不强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示范

基地，将取消其“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”称号，不准再申报

“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”。

（三）复核管理措施。广东省林业局对取消“广东省林下经

济示范基地”的申报单位，收回牌匾，向社会公示。对已认定为

“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”“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”的申报

单位不得重复申报再次认定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单位需提交的材料

1.申报单位简介及近三年林下经济经营情况的总结；

2.《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申报表》；

3.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4.上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（或会计报表）、年度业务报告；

5.自有生产基地的林权证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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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企业管理制度、专业合作社章程复印件；

7.带动农户增收致富，参与经营的劳务用工、林地租赁、合

作经营等协议或合同复印件。

以上材料请用 A4 纸装订成文本，一式四份（县 1 份、市 1 份、

省 2 份）提交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林业主管部门需报送的材料

1.《关于推荐 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报告》（由

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撰写，参考提纲见附件 2）；

2.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推荐意见函（由地级以上

市林业主管部门出具）；

3.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推荐汇总表（由地级以上

市林业主管部门汇总）；

4.本市 2023 年度林下经济发展情况报告（由地级以上市林业

主管部门报送）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认真撰写推荐报告。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

推荐报告，要对所申报项目是否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，申报单位

是否存在毁林开垦种植、毁林养殖等违法违规现象作出说明。

（二）严把审核关，积极做好服务工作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

要及时将通知转发各林下经济经营企业和专业合作社，积极指导

帮助申报单位做好申报工作。严格审核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，

材料要齐全、真实，不得弄虚作假、虚报瞒报。申报工作不收取

任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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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按时按要求报送有关材料。请各地级以上市林业主管

部门于6月30日前将申报资料、县级推荐报告和市级推荐意见函、

汇总表、上年度林下经济发展情况报告等纸质材料一式两份报送

省林业局，同时将申报单位简介、近三年经营总结、申报表、汇

总表和 2023 年度林下经济发展情况报告的电子版文档经粤政易

或电子邮箱一并报送省林业局改革和产业发展处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申报表

2.关于推荐 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报告

（参考提纲）

3.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推荐汇总表

广东省林业局

2024 年 4 月 23 日

（联系人：袁致平；联系电话：020-81833510；电子邮箱：

gdf_yzp@gd.gov.cn；邮寄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 343 号，

邮政编码：510173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校稿：袁致平



— 7 —

附件 1

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报日期：2024 年 月 日

项 目 序 号 内 容 备 注

一、基本情况

1.单位名称 1 单位地址：

*2.登记类型 2

3.主营业务 3

4.法人代表（或理事长） 4 联系方式：

5.总资产（万元） 5

6.固定资产（万元） 6

7.职工人数（或社员人数） 7 其中季节性临时工人数：

8.近三年经营收入

（万元）

2021 年 8

2022 年 9

2023 年 10

9.近三年利润

（万元）

2021 年 11

2022 年 12

2023 年 13

二、辐射带动能力

10.带动农户数（户） 14

11.带动农户年均增加收入（元） 15

12.带动发展林下经济的林地面积（亩） 16

其中：涉及省级以上公益林林地面积（亩） 17

13.基地周边带动贫困村个数（个）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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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经营情况

14. 经营林地面积

（亩）

发展林下经济面积 19 其中集体林地比例： %

集中连片面积 20

15.生产产品 21

16.主打品牌 22 是否为省、市、县级名牌

*17.主要产品产量 23

*18.认证情况 24

19.近三年职工平均工资（元） 25

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签 章）

2024 年 月 日

地级以市林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签 章）

2024 年 月 日

申报单位联系人： 电话： 邮箱:

填表说明：1.登记类型，以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类型为依据填写；

2.主要产品产量，仅填写一种主要的产品产量；

3.认证情况，指通过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以及 ISO9000 质量认证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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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推荐 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
示范基地的报告

（参考提纲）

省林业局：

一、2023 年度本市林下经济发展情况

（一）主要做法及成效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

（三）下一步工作计划

二、2024 年开展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推荐工作情况

（一）本次各拟推荐单位的简要情况

（二）审核情况（申报材料是否齐全，经营情况是否属实，

所申报项目是否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，申报单位是否存在毁林开

垦、毁林养殖等违法违规现象）

（三）对各申报单位的推荐意见

三、有关意见建议

（一）对林下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

（二）对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认定工作的意见建议

附件：2024 年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申报单位汇总表

××市林业主管部门

2024 年××月××日



— 10 —

附件 3

2024 年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推荐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县（市、区） 基本情况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推荐意见 备注

样式
XX 公司（XX 合

作社）
始兴县

成立时间，是一家从事 XX 经营的企业（合作

社），项目基本情况（自有林地总面积，林

下经济面积，单个连片面积，2023 年总资产、

经营收入、利润，带动农户数，农户年均增

收额）

1

2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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